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3) 639/09-10號文件  

 
檔   號：  CB(3)/M/MM 
 
電   話：  2869 9205 
 
日   期：  2010年4月 29日  
 
發文者：  立法會秘書  
 
受文者：  立法會全體議員  

 
 

2010年 5月 5日  
立法會會議  

 
就 “改善空氣質素 ”議案  

動議的擬議修正案  
 
  繼於 2010年 4月 22日發出的立法會CB(3) 617/09-10號文件，     
余若薇議員及何秀蘭議員已分別作出預告，表示擬於 2010年 5月 5日舉
行的立法會會議上，分別就甘乃威議員的 “改善空氣質素 ”議案動議修
正案。按照立法會主席指示，余若薇議員及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將會

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  
 
2.  主席會命令就上述議案及兩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為協助

議員就有關的議案及修正案進行辯論，本人現列出以下程序，供議員

在辯論時遵循：  
 

(a) 主席請甘乃威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b) 主席就甘乃威議員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  
 
(c) 主席請擬動議修正案的兩位議員按以下次序發言，但在

此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  
 

(i)  余若薇議員；及  
 
(ii) 何秀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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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主席請負責的政府官員發言；  
 
(e) 主席邀請其他議員發言；  
 
(f) 主席批准甘乃威議員就兩項修正案第二次發言；  
 
(g) 主席再次請負責的政府官員發言；  
 
(h) 按照《議事規則》第 34(5)條，主席決定請擬動議修正案

的兩位議員依上文 (c)段所載的次序分別動議修正案。   
主席請余若薇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並隨即就修正案

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i) 在表決完畢余若薇議員的修正案後，主席會處理何秀蘭

議員就議案動議的修正案；及  
 
(j) 在處理完畢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後，主席會請甘乃威議

員發言答辯。接着，主席會就甘乃威議員的議案，或其

經修正的議案 (視乎情況而定 )提出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3.  現將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的措辭載列於附錄，方便議員

參照。  
 
 立法會秘書  

 
 
 
 
 
 

（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連附件  
 



 

附錄  
 

2010 年 5 月 5 日(星期三 )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改善空氣質素 ”議案辯論  

 
 
1. 甘乃威議員的原議案  

 
本港空氣質素日趨惡化，嚴重威脅市民健康，而早前 ‘沙塵暴 ’來襲，

多區空氣污染指數錄得 500的 ‘嚴重 ’水平， ‘沙塵暴 ’除了揭露了政府當

局 ‘後知後覺 ’，亦突顯出政府當局的預警機制出現漏洞；不少本地及

外國的研究指出，空氣污染的嚴重程度與死亡率有密切的關係；就此，

本會要求政府當局將保障公眾健康列為處理空氣污染問題的首要政策

目標，並促請政府當局：  
 
(一 ) 立即展開檢討是次 ‘沙塵暴 ’事件中，政府當局反應遲鈍的問

題，並改善預警機制及警示訊號，使市民能夠盡早知悉有關

空氣質素的警示訊息；  
 
(二 ) 就空氣污染指數達 ‘極嚴重 ’及 ‘嚴重 ’水平的情況，制訂針對性

指引，包括實施停課及長期在外工作的工人停工等措施，以

保障學童及弱勢社群如長期病患者、長者、在戶外工作的工

人於高污染情況中的健康；  
 
(三 ) 在空氣污染嚴重的區域設立 ‘低排放區 ’，限制高排放量的重型

柴油車輛進入，以改善路面的空氣質素；  
 
(四 ) 撥款資助巴士公司，提早淘汰及更換高排放量的專營巴士，

如歐盟二期或以下的型號，以改善路邊空氣質素；  
 
(五 ) 採納世界衞生組織空氣質素指引中最嚴格的標準，作為香港

的空氣質素指標，並承諾於將來定期檢討空氣質素指標；  
 
(六 ) 改善 ‘更換歐盟前期及歐盟一期柴油商業車輛為新商業車輛

資助計劃 ’及今年財政預算案中提及更換歐盟二期柴油商業

車輛的計劃，包括容許只註銷舊車的車主獲計劃的資助等；

及  
 
(七 ) 加強與廣東省合作及協調改善空氣質素，包括改善雙方的通

報及預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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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余若薇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本港空氣質素日趨惡化，尤其在二氧化硫及微細懸浮粒子的排放
方面，嚴重威脅市民健康，而早前 ‘沙塵暴 ’來襲，多區空氣污染指數

錄得 500的 ‘嚴重 ’水平， ‘沙塵暴 ’除了揭露了政府當局 ‘後知後覺 ’，亦

突顯出政府當局的預警機制出現漏洞；不少本地及外國的研究指出，

空氣污染的嚴重程度與死亡率有密切的關係；就此，本會要求政府當

局將保障公眾健康列為處理空氣污染問題的首要政策目標，並促請政

府當局：  
 
(一 ) 立即展開檢討是次 ‘沙塵暴 ’事件中，政府當局反應遲鈍的問

題，並改善預警機制及警示訊號，使市民能夠盡早知悉有關

空氣質素的警示訊息；  
 
(二 ) 就空氣污染指數達 ‘極嚴重 ’及 ‘嚴重 ’水平的情況，制訂針對性

指引，包括實施停課及長期在外工作的工人停工等措施，以

保障學童及弱勢社群如長期病患者、長者、在戶外工作的工

人於高污染情況中的健康；  
 
(三 ) 在空氣污染嚴重的區域設立 ‘低排放區 ’，限制高排放量的重型

柴油車輛進入，以改善路面的空氣質素；  
 
(四 ) 撥款資助巴士公司，提早淘汰及更換高排放量的專營巴士，

如歐盟二期或以下的型號，以改善路邊空氣質素；  
 
(五 ) 採納世界衞生組織空氣質素指引中最嚴格的標準，作為香港

的空氣質素指標，並承諾於將來定期檢討空氣質素指標；  
 
(六 ) 改善 ‘更換歐盟前期及歐盟一期柴油商業車輛為新商業車輛

資助計劃 ’及今年財政預算案中提及更換歐盟二期柴油商業

車輛的計劃，包括容許只註銷舊車的車主獲計劃的資助等；

及  
 
(七 ) 加強與廣東省合作及協調改善空氣質素，包括改善雙方的通

報及預警機制；  
 
(八 ) 在啟德發展區以外，廣泛推廣應用區域供冷系統，以便提高

能源效益，達致減排效果；及  
 
(九 ) 改善城市規劃及設計，以改善市區的空氣流通，減少空氣污

染物於市區積聚，例如加快檢討各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以修訂規劃參數、制訂 ‘空氣流通目標 ’、研究將 ‘空氣流通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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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和 ‘空氣流通指引 ’訂為法定要求，以加強規範私人發展項
目對周邊環境的影響。 

 
 
註：余若薇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本港空氣質素日趨惡化，嚴重威脅市民健康，而早前 ‘沙塵暴 ’來
襲，多區空氣污染指數錄得 500的 ‘嚴重 ’水平， ‘沙塵暴 ’除了揭露了政

府當局 ‘後知後覺 ’，亦突顯出政府當局的預警機制出現缺乏預警機制
的漏洞；不少本地及外國的研究指出，空氣污染的嚴重程度與死亡率

有密切的關係；就此，本會要求政府當局將保障公眾健康列為處理空

氣污染問題的首要政策目標，並促請政府當局：  
 
(一 ) 立即展開檢討是次 ‘沙塵暴 ’事件中，政府當局反應遲鈍的問

題，並改善設立預警機制及警示訊號，使市民能夠盡早知悉

有關空氣質素的警示訊息；  
 
(二 ) 就空氣污染指數達 ‘極嚴重 ’及 ‘嚴重 ’水平的情況，制訂針對性

指引，包括實施停課及長期在外工作的工人停工等措施，以

保障學童及弱勢社群如長期病患者、長者、在戶外工作的工

人於高污染情況中的健康；  
 
(三 ) 在空氣污染嚴重的區域設立 ‘低排放區 ’，限制高排放量的重型

柴油車輛進入，以改善路面的空氣質素；  
 
(四 ) 撥款資助巴士公司，提早淘汰及更換高排放量的專營巴士，

如歐盟二期或以下的型號，以改善路邊空氣質素；  
 
(五 ) 採納世界衞生組織空氣質素指引中最嚴格的標準，作為香港

的空氣質素指標，並承諾於將來定期每 3年檢討空氣質素指標

一次；  
 
(六 ) 改善 ‘更換歐盟前期及歐盟一期柴油商業車輛為新商業車輛

資助計劃 ’及今年財政預算案中提及更換歐盟二期柴油商業

車輛的計劃，包括容許只註銷舊車的車主獲計劃的資助等；

及、提高資助額及提供其他稅務優惠等；   
 
(七 ) 加強與廣東省鄰近地區合作及協調改善空氣質素，包括改善

雙方的通報及預警機制，並協商逐步提升港粵兩地的空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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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量度指標，以達致世界衞生組織所訂最終的空氣質素指引
的目標；及  

 
(八 ) 針對空氣污染指數 ‘嚴重 ’的情況，設立跨部門機制，協調醫療

及社會福利等部門的工作，以便處理可能出現的額外求診、
急症及基層社區服務等需求。 

 
 
註：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